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暂行规定

为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整体素质，夯实发展党员工作基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培训目的
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使之明确党的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不断提高入党积极分子思想素质，强化政治意识，端正入党动机，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向党员标准看齐，以确保发展党员质量。
二、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已正式递交书面入党申请书，并经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职工、学生。
三、培训时间
每年培训两期，每期培训理论专题讲座不少于20学时，具体时间、地点另行安排。
四、培训形式
培训实行理论专题讲座、实践教学研修和自学研修相结合。理论专题讲座由海南青年学生党校邀请校内外党课专家主讲。实践教学研修和自学研修可与学生时事政策教育、学生党团活动等环节相结合，由各党总支负责组织实施。
五、培训内容
（一）理论专题讲座：以政党与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章》与党的基本理论、努力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等为主要内容集中授课；
（二）实践教学研修：包括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座谈会等形式；
（三）自学研修：以党章党规、党史、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文件为主要内容。
理论专题讲座模块
	理论培训专题
	主要内容
	学时

	专题一
	政党与中国政党制度
	4学时

	专题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4学时

	专题三
	《党章》与党的基本理论
	4学时

	专题四
	努力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4学时

	专题五
	琼台红色文化
	4学时


六、培训要求
（一）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习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必经环节，学员在培训学习期间，要认真听课，主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二）严格遵守培训管理规定和课堂纪律，严肃考勤，严格管理，有特殊情况须提前向班主任请假，事后主动补课，缺勤达1/4学时者培训不合格；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包括平时考核和结业理论考试
（一）平时考核包括：考勤、思想小结。
考勤：包括出勤率、课堂纪律、参加活动等情况。
思想小结：结合思想实际，着重就党校学习的感受与体会、思想与认识等，谈谈今后怎样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认真撰写一篇不少于1500字的思想小结。
（二）结业理论考试：重点考查入党动机、党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史”等相关知识。
（三）考核成绩的计算
结业理论考试占60%，平时考核占40%。
八、培训管理
（一）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组织人事处负责统筹管理，提供培训名单；海南青年学生党校负责理论专题讲座、考试命题、证书颁发等工作；各党总支负责实践教学研修（4学时）、自学研修（16学时）、考试、改卷统分等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安排培训班班主任1名和班长1名，各党总支安排小组长若干名。班长和小组长由学员担任，班主任与班长相互配合完成培训期间的教育、管理工作。
（三）结业考试由党校统筹安排，各党总支具体负责。各党总支组织改卷统分后，将本总支学员最终成绩报党校，由党校统一在OA公布培训合格名单；党校根据培训合格名单负责制作结业证书；各党总支负责颁发结业证书。
（四）校外专家劳务报酬按《琼台〔2019〕20号 劳务报酬标准暂行规定》发放；校内教师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课酬和考试工作量津贴等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其中实践教学4学时，考务2学时，由各党总支专人负责，计入其“年度超工作量”，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落实。 
 九、以上规定由海南青年学生党校负责解释。

附件：1.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培训花名册
2.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培训成绩单

